
 

 

 

 

 

第三屆第一次勞資會議 

會議紀錄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一○三 年 九 月 四 日 

 



1 

 

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屆第一次勞資會議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4 日(星期四) 上午 9 時 30 分 

開會地點：CECI 大樓 1002 會議室 

會議主席：事業單位 黃洪才 總經理 

勞方代表：林志權、潘建鴻、王宗駿、湯允中、楊世平 

資方代表：黃洪才、苗華明、周昌典、李正剛、吳淑惠 

事業單位：曾寧儀、胡嘉裕、林詠潔、朱臻誼 

會議記錄： 

一、 會議開始 

    主席致詞 

二、 報告事項 

三、 討論事項 

 

第一案：考量物價指數飛漲，為吸引外界菁英並留住公司人才，希望

公司以永續經營為考量，審慎評估整體薪資結構後儘速調整

員工薪資及每年調薪級距。 

說  明：一、房價、物價齊漲、通貨膨脹問題早已過度壓縮同仁之生

活水平。 

二、各部門反應目前應聘之新人到職意願低落，深究原因乃

因起薪不足影響新進同仁的到任意願，建議應調高晉用

新人之底薪，以符市場趨勢。 

三、現職人員調薪幅度過低，已難以負荷物價飛漲的經濟型

態，建議應儘速檢討修正現有辦法，審慎評估整體薪資

結構，使薪資獲得合理調整。 

四、據悉，本公司 83 年碩士新人起薪 35000 元，相對於 20

年後的現在，碩士起薪才 36000 元，物價水準及房價與

所得比實不成比例，若以通膨 2 %計算 20 年，通膨值

1.02^20=1.48，目前薪資實屬偏低，應再檢討方能留住

人才。 

五、對於 100 年度加薪 1700 元，乃針對社會通膨結構性的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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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，新人起薪並未同時調整，請考量新人起薪及保障進

入本公司前幾年的基本薪資調幅，以免使本公司輪為工

程顧問界的訓練所。 

六、公司經營最大的支出是人事費，建議公司可以審慎評估

整體薪資結構，對於新人薪資調幅適當給予調漲，資深

員工薪資調幅適當給予減少。 

 

資方說明： 

一、企業針對新進員工之給薪，需同時考量勞動力市場的人力供需及  

    市場行情，而非單純反映物價；目前國內因大專院校林立，在高 

    學歷人員供過於求的情況下，本公司給付學士/碩士學歷新進人員 

之起薪與同產業同職類工作之平均經常性薪資相較，不但並未較 

低，甚至已達相對高標。 

二、交通部近期甫透過中華顧問函文要求本公司參照同業平均薪資制    

定本公司薪資制度，目前正嘗試向同業探詢其薪資制度概況；惟 

初步評估該案對公司影響甚鉅，建議共同努力保障現職同仁薪資 

福利不下修至同業平均水平為先。 

三、未來公司仍將持續關注同產業勞動市場之薪資變化，並因應市場 

    行情適度調整相關薪資政策。 

 

勞方說明： 

補充修訂說明六語意，所列建議新人調漲及資深員工減少部分，均係 

指「薪資調幅」。 

 
第二案：有關同仁離職/退職/退休前休假時數統計事宜，建議連線相

關表單統計，由公司統一計算方便當事人點閱。 

說  明：同仁反應，離職/退職/退休前休假時數統計需自行計算、簽

辦，常有同仁因不黯公司計算原則而造成計算困擾，建議可

於電子表單增列休假時數計算項目，與本公司請假表單資料

庫連結，由同仁自行輸入職工編號及離職/退職/退休日期，

即可得出該同仁尚可休假日數，並據以填報離職/退職/退休

前休假時數簽辦單，可減少勞資糾紛。 

 

決  議： 

有關同仁剩餘休假時數，目前皆可透過「請假單」及「加班對休單」 

表單右側，取得即時資訊；另亦可自「個人工作區/差勤處理/請假及 

加班時數統計」介面，查詢個人前一年度及當年度各月份請休假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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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剩餘時數，同仁如仍有困難，亦可隨時洽請人事組協助。 

 

四、臨時動議： 

 

第一案：請資方調查近期同仁工作負荷量。 

說  明：一、近期接獲同仁反映除正常業務外，另配合競標業務工作   

            負荷加重，影響家庭生活及健康。 

        二、主管常於下班時間安排會議，應避免該狀況常態發生。 

        三、建議資方調查同仁近期加班狀況，倘有加班時數明顯高  

            於以往者，建請資方考量採取適當措施或請部門適時補 

            足人力。 

 

資方說明： 

一、 關於同仁加班工時，公司一向秉持依法行政，遵照法令規定且關

心同仁的健康之精神，按現行辦法及實務執行現況，每位同仁該

月加班第 20 及第 40 小時皆須由事業群督導副總經理核准，提高

核決層級之目的，即在於藉由副總經理關心並協助改善，避免部

門內產生勞逸不均或特定員工長時間加班過量之情事。 

二、 依勞基法規定，每月加班時數上限為 46 小時，但按勞動部頒布

過勞與長時間工作負荷過重關聯性之其中一項標準則為連續 6個

月之月平均加班時數超過 37 小時；基於對同仁健康的關心，管

理部人事組在每個月的業務會報皆會提報前三個月當月加班超

過 37 小時同仁名單，善意提醒部門主管關切同仁工作負荷及健

康狀況，俾利提前預警、提前預防過勞之風險。 

三、 關於勞方代表反映，有部分中、低階主管誤解公司本意，以業務

會報資料作做為拒絕同仁依法如實申報加班之託辭乙節，將於會

後由管理部人事組再次於各事業群督導會報提醒宣導。 

 

第二案：有關百世、大陸、光復及城東等大樓之資產活化，請資方加

速辦理以減輕公司財務負荷，另如有其他業外收益是否應納

入盈餘以作為員工績效發放。 

 

資方說明： 

一、資產活化部分： 

    1、百世、大陸、光復及城東等大樓，係屬於中華顧問工程司之資 

產，非屬本公司所有。 

    2、本公司目前僅承租百世及大陸大樓；光復及城東大樓已歸還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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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華顧問工程司。 

    3、本公司目前承租之百世大樓 20 樓~26 樓已全部轉租予智慧財 

       產局及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心；另承租之大陸大樓 280 號 6、7 

       樓及 290 號 6、7 樓已全部轉租予觀光局及財團法人台灣海峽 

       兩岸觀光旅遊協會。 

    4、持續與中華顧問工程司協商，待上述轉租期屆滿後，請中華顧 

       問工程司收回自行處理。 

 

二、業外收益運用部分： 

    公司為激勵各部門、計畫及同仁加強管理及工作效能，提昇公司 

    整體營運績效，由董事會視公司年度營運狀況決定績效獎金發放 

    與否、發放總額與發放日期。公司年度營運狀況已將公司營業淨 

    利與營業外淨損益納入整體綜合考量，據以評估各年度最適績效 

    獎金發放總額。 

 

第三案：建議提供一退休金個人專戶查詢平台，方便同仁點閱查詢。 

說  明：一、公司目前多數同仁之退休金尚有新舊制度問題，為使有

舊制退休金之同仁，能明確知道或試算於退休時公司尚可

提撥舊制退休金額為何？及有新制退休金之同仁，亦能提

供快捷鍵及說明(以自然人憑證)連線至勞動部勞工保險

局查詢。  

        二、建議於公司網頁(個人工作區\個人所得\)建立退休金個

人專戶查詢，讓同仁只能查詢個人資料，應可達到個人資

料保密問題。 

 

資方說明： 

一、 舊制退休金係根據同仁最後在職前六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，其數

額因可能隨請假及加班情形而變動，不宜由公司建置之系統預

估，以避免衍生不必要之誤解。惟因舊制退休金基數已於公司化

時鎖定，故擬建置試算平台，由公司鎖定舊制年資基數，並由同

仁自行預估平均薪資後，透過平台試算舊制退休金。 

二、 管理部人事組於本提案前，即曾接獲許多有離退計畫/即將屆退

同仁之諮詢電話或 Email，皆已即時主動協助提供相關資訊供同

仁評估參考，並提醒相關權益。 

三、 管理部將於本提案奉核後，偕同資訊部開發組研議程式開發建置

事宜。 

 


